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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照经营心里踏实
“领到营业执照，真的很高兴，心里也踏实了。这张营业执照不仅证

明我是合法经营者，还是我招揽消费者的‘金字招牌’，更确保了消费者
明明白白消费。”2月19日上午，在呼和浩特市工商局网络商品交易管理
监督分局，微商纪女士向记者展示她刚刚领到的营业执照。

4年前，纪女士在朋友的介绍下成为一名微店平台上的个体经营者，
代理了几个化妆品牌和床上用品，凭借自己的诚信和过硬的产品质量，
她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收益还不错。去年，听说规范网店经营的《电子
商务法》将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她就开始咨询办理营业执照事宜。办
照所需的材料准备妥当后，今年2月15日，纪女士来到呼和浩特市工商局
网络商品交易管理监督分局，递交了办照申请材料。2个工作日后，纪女
士接到领照通知。2月19日，纪女士和爱人兴高采烈地领到营业执照。

记者看到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信息包括：经营者姓名、网店名称、经营
范围以及网店的网址信息。

纪女士说：“借助微店平台进行买卖活动让人们觉得不踏实，消费者
大多是亲朋好友，很多不相识的消费者总怕自己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但
是办理了营业执照后，不仅可以净化网络销售市场杜绝假冒伪劣商品，
还可以确保消费者安心购物放心维权，这样消费群体不再限于亲朋好
友，我的生意也会越做越大，收益也会越来越好。”

“《电子商务法》落地以来，截至目前通过打电话、上门咨询办照事宜
的市民有200余人，他们分别在微店平台、58同城、拼多多平台、淘宝网等
开设网店，这些店主的法律意识很强，积极性也很高，意愿持照经营，这
样可以让自己的产品销路更广，收益更好。而且通过颁发营业执照，也便
于相关部门监管，确保了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呼和浩特市工商局网络
商品交易管理监督分局网络主体管理中心赵主任坦言。

微商办照反应不一
2018年12月31日，微商武女士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信息：响应国家号

召，做正规微商，没有办理营业执照的微商，公司将停止发货。武女士对公
司的这条要求举双手赞成：“在很多人眼里微商不靠谱，国家允许微商办理
营业执照，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身份、经营合法化，这也有利微商的发展。”

“微商立法了，如果你朋友圈有些微商品牌不见了，请不要惊讶。因
为法律只保护合法经营的正规微商！”1月4日，记者朋友圈里的一位友人
就发布了“经销商身份确认”信息，她代理了一款洗发护发品牌，销量也
不错。她告诉记者：“让微商办理营业执照，其实就是对微商的清理整顿，
让不法微商失去生存的土壤，确保消费环境健康有序。”

然而，还有一部分经营高仿商品的微商却搞起了“小动作”，在自建
的微商圈里发布通知称：由于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电子商务法》，请
各位发微信咨询的时候，不要涉及敏感字眼，如银行号、转账买卖信息、
支付宝信息、支付信息、下单信息，和各品牌LOGO等，同时也特别强调
微信不收款。近期先持观望态度，朋友圈暂时不更新商品信息，今后销售
模式将进行调整。该微商还特别强调说：“请大家务必配合，如被封号将
是永久性，不要有侥幸心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同微商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产品，对待持照经
营的态度各有不同。

建议微商办理营业执照
对于那些微信圈中的买卖行为是否合法，赵主任说：“微信平台是一

个社交网络，而不是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目前阶段，利用微信朋友圈买卖
的要想处于职能部门监管范围下，有两种方法，其一微商最好在线下办理
实体营业执照，后期无论你是通过朋友圈销售，还是实体店销售，只是销
售模式发生了转变，但是你的经营是合法的，对消费者来说也是有保障
的。其二现在兴起的微店平台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研发的APP，其上可以开
店，店铺链接也可推送至微信，通过微信传播，微商可在类似的手机应用
的平台申请办理开店，平台出具网络经营地址证明，即可办理营业执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实施的《电子商务法》中规定，对于从事零
星小额交易活动的经营者也可以不办理市场主体登记，该法对免除登记
的情形只做了原则性规定，其中就“零星小额交易”标准目前还在研究。

从1月1日起，备受关注的《电子商务法》落地实施。那么呼和浩特地区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反应如何，
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是否开启？日前，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销售自产农副产品
无需办证

依照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
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电子商务
法》的出台，对电子商务经营者是否需
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给出了明确答案。

根据《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
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
记。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
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都需
要办理营业执照。不过，如果是个人销
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或
者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
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就不用办
营业执照。比如，我区各个地区老百姓
自家种植的蔬菜、马铃薯、莜面等特色
农副产品有富余，还有对于自己做的
手工品等，在微信上销售就不需要办
理营业执照了。

同时，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且
已经办理了市场主体登记并领取了营
业执照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可凭营业
执照和相关行政许可在线上和线下依
法开展经营活动，并按照规定，在其首
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
和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

网店
要注明经营地址

在具体办理过程中，申请登记为
个体工商户的网店经营者应该如何证
明所登记的网址为实际网络经营场所
呢？很简单，只需要向登记机关提交所
在平台出具的网络经营场所证明即
可。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关于网络经
营场所登记，对于实行了住所承诺制
登记的地方、允许住改商的地方，能够
使用线下经营场所登记的，按照各地
目前的管理方法登记线下地址。营业
执照上“营业场所”一栏中，不允许同
时记载网络经营场所和线下实体经营
场所。现阶段，对于网络经营场所不适
用住所承诺制，适用网络经营场所申
请登记，必须要申请人提供电商平台
出具的网络经营场所使用证明。对于
无法出具网络经营场所证明的平台，
暂无法为其平台上的自然人办理商事
登记。

据介绍，目前微店、拼多多、淘宝
等多家电子商务平台在意见出台后已
完成技术优化，为平台内经营者出具
网络经营场所证明。符合要求的网络
经营场所证明，包含经营者姓名、身份
证号、网络经营场所网址三项基本信
息，同时加盖平台公章。以微店为例，
经营场所将统一标注：“微店平台”+
网铺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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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可信交易环境
“《电子商务法》所称的电子商务经营者，是指通过互联网等

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
和非法人组织，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以及通
过自建网站、其他网络服务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电子商务服
务者。在现实生活中，据统计通过平台经营者达成的交易占目前
网络零售市场规模的九成。平台对市场的主导作用，构成了我国
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特点。该法的落地监管对象以网店为主，在
网店的经营过程中，网店实质就像一个孩子，经营者是孩子的母
亲，通过职能部门认证发照，明确网店与经营者的关系。在发生交
易时，消费者通过网店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息，标明该
网店是通过职能部门认证的属于合法经营。网络经营者有了营业
执照后，即提高网店的信誉，也促进了交易进行。”呼和浩特市工
商局网络商品交易管理监督分局网络主体管理中心赵主任说，对
于消费者来说，其在网店选购的商品有了可追溯性，可放心消费。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18年首府地区通过“网络亮标行动”，
要求经营者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截至目前，已有1600余家网站。
《电子商务法》实施后，国家对网站的管理也有法可依，再通过“网
络亮标行动”，营造可信交易环境，确保网站和网店有序健康发展。

赵主任还强调说：“将来也许还会要求网站经营者上传所售
商品的‘身份证明’，生产企业的工业生产许可证，及其他许可证
明，从而证明商品来源的合法性。比如说，销售的茶杯，要求经营
者把销售的产品厂家信息也要上传平台，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对
相关信息一目了然，这也更加提高网店的可信度。这样就把小作
坊、无牌无照企业生产的劣质产品挡在市场之外。同时也杜绝了
假冒伪劣商品在线上市场的流通。”

网店经营销售有法可依了！
文·摄影/首席记者 刘晓君 本报记者 刘 睿


